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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NY/T 2882《农药登记 环境风险评估指南》的第11部分。NY/T 2882分为11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水生生态系统； 

——第3部分：鸟类； 

——第4部分：蜜蜂； 

——第5部分：家蚕； 

——第6部分：地下水； 

——第7部分：非靶标节肢动物； 

——第8部分：土壤生物； 

——第9部分：混配制剂； 

——第10部分：植物无人飞机施药； 

——第11部分：农药代谢物。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农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33）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引 言 

为减少农药使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农药登记时需开展环境风险评估明确农药对鸟类、鱼类等非

靶标生物的风险。NY/T 2882《农药登记 环境风险评估指南》是指导我国农药环境风险评估的指南标准，

旨在规范农药环境风险评估工作，提高农药环境风险评估的科学性，拟由11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给出农药环境风险评估的原则、程序和方法。 

——第2部分：水生生态系统。目的在于提供农药对水生生态系统风险评估基本原则、评估程序和

方法，以及风险降低措施等方面的指导。 

——第3部分：鸟类。目的在于提供农药对鸟类风险评估基本原则、评估程序和方法，以及风险降

低措施等方面的指导。 

——第4部分：蜜蜂。目的在于提供农药对蜜蜂风险评估基本原则、评估程序和方法，以及风险降

低措施等方面的指导。 

——第5部分：家蚕。目的在于提供农药对水生生态系统风险评估基本原则、评估程序和方法，以

及风险降低措施等方面的指导。 

——第6部分：地下水。目的在于提供农药对地下水风险评估基本原则、评估程序和方法，以及风

险降低措施等方面的指导。 

——第7部分：非靶标节肢动物。目的在于提供农药对非靶标节肢动物风险评估基本原则、评估程

序和方法，以及风险降低措施等方面的指导。 

——第8部分：土壤生物。目的在于提供农药对土壤生物风险评估基本原则、评估程序和方法，以

及风险降低措施等方面的指导。 

——第9部分：混配制剂。目的在于提供农药混配制剂环境风险评估基本原则、评估程序和方法，

以及风险降低措施等方面的指导。 

——第10部分：植保无人飞机施药。目的在于提供植保无人飞机施药环境风险评估基本原则、评估

程序和方法，以及风险降低措施等方面的指导。 

——第11部分：农药代谢物。目的在于提供农药代谢物环境风险评估基本原则、评估程序和方法等

方面的指导。 



 
 

农药登记 环境风险评估指南 第 11 部分：农药代谢物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农药代谢物对水生生态系统、蜜蜂、家蚕和地下水的风险评估基本原则、评估程序和

方法等方面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对农药代谢物的环境风险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NY/T 2882.1 农药登记 环境风险评估指南 第1部分：总则 

NY/T 2882.2 农药登记 环境风险评估指南 第2部分：水生生态系统 

NY/T 2882.4 农药登记 环境风险评估指南 第4部分：蜜蜂 

NY/T 2882.5 农药登记 环境风险评估指南 第5部分：家蚕 

NY/T 2882.6 农药登记 环境风险评估指南 第6部分：地下水 

NY/T 3150 农药登记 环境降解动力学评估及计算指南 

NY/T XXXX 农药主要代谢物毒理评价程序 

3  术语和定义 

NY/T 2882.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关注代谢物 concerned metabolite  

对保护对象存在暴露可能性、具有毒理学或生态毒性意义，需要开展环境风险评估的代谢物。 

3.2 

    相关代谢物 relevant metabolite 

风险评估表明具有与母体相当或更高风险的代谢物。 

3.3 

    代谢物转化率 metabolite formation fraction 

某一底物在代谢过程中转化为特定代谢物的比例。 

4  总则 



 
 

农药代谢物的环境风险评估遵循以下原则： 

——保护目标与农药母体相同； 

——采用分级评估方法，用风险商值（RQ）表征风险； 

——最大风险原则，对于使用查询数据或本文件未给出明确指导的特殊情况，选择风险最高的情况

进行评估。 

5 需考虑的因素 

5.1 水生生态系统 

5.1.1 确定关注代谢物。根据农药环境代谢试验资料及公开文献资料，对所有代谢物进行评估分析，筛

选关注代谢物： 

a）母体土壤好氧代谢试验、土壤厌氧代谢试验、水-沉积物好氧代谢试验、旱田田间消散试验、水

体田间消散试验中的主要代谢物为关注代谢物； 

b）母体土壤好氧代谢试验、土壤厌氧代谢试验和水-沉积物好氧代谢试验中在试验结束时大于5%AR

且未出现减少趋势的代谢物为关注代谢物； 

c）有证据表明具有与母体相当的生物活性，或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或内分泌干扰的结构特征，

或具有较高毒性或生态毒性的代谢物为关注代谢物； 

d）当母体土壤好氧代谢、土壤厌氧代谢和水-沉积物好氧代谢50%降解时间（DT50）均大于180 d（一

级动力学模型，20 ℃，按NY/T 3150计算）时，母体水中光解试验和土壤表面光解试验的主要代谢物为

关注代谢物； 

e）以下代谢物不作为关注代谢物，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试验和风险评估： 

1）CO2； 

2）无机物（重金属除外）； 

3）仅由C、H、N、O原子组成，C原子数不多于4个，且不含环氧、亚硝胺、腈等已知有毒性结

构的脂肪族化合物。 

5.1.2 关注代谢物的暴露分析。根据农药的使用方法和环境归趋数据，利用环境暴露模型按NY/T 2882.2

计算关注代谢物在地表水中的预测暴露浓度（PEC），其中： 

a）当缺少代谢物土壤代谢速率、土壤吸附系数、水中溶解度等数据时，可默认值，也可采用可靠

的定量构效关系（QSAR）等非试验方法预测相关数据。其中土壤吸附系数（KfOM）默认值为0.0001，1/n=1.0。

确保代谢物涵盖在QSAR模型的应用域中对于QSAR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 

b）代谢物转化率按附录A确定； 

c）当农药母体或代谢物的土壤代谢或吸附与土壤pH存在相关性（判定系数R
2
大于0.7）时，按土壤

pH将土壤代谢或土壤吸附数据分为酸性土壤和碱性土壤两组并分别运行环境暴露模型，也可选择最糟

糕情况运行环境暴露模型； 



 
 

d）当环境暴露模型不能自动计算代谢物的PEC时，按公式（1）计算代谢物的施用量并手动输入环

境暴露模型。 

𝐴𝑅𝑚 = 𝐴𝑅𝑝 × 𝑓𝑝−𝑚 ×
𝑀𝑚

𝑀𝑝
 …………………………………… (1) 

式中： 

ARm——代谢物的使用量，单位为克有效成分每公顷（g a.i./hm
2
）； 

ARp——农药母体的使用量，单位为克有效成分每公顷（g a.i./hm
2
）； 

fp-m——代谢物的转化率； 

Mm——代谢物的分子量，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 

Mp——母体的分子量，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 

5.1.3 关注代谢物的效应分析 

按NY/T 2882.2计算关注代谢物的预测无效应浓度（PNEC），可通过以下途径确定关注代谢物风险

评估中使用的水生生态毒性终点： 

a）代谢物存在于农药母体水生生物毒性试验药液中，且浓度足以评估代谢物的影响时，可认为母

体试验的效应源自代谢物，以母体的该项生态毒性试验的数据开展评估； 

b）当农药母体对水生生物急性LC50/EC50大于10 mg/L、慢性NOEC大于1 mg/L，且农药母体风险商值

（RQ）不大于0.1时，对于结构中已明确不含毒性基团的代谢物，可假设代谢物对水生生物的急慢性毒

性与母体相当并使用母体的生态毒性数据开展评估，也可采用可靠的QSAR等非试验方法获得其水生生

物毒性数据。确保代谢物涵盖在QSAR模型的应用域中对于QSAR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QSAR工

具包括：ECOSAR、OECD (Q)SAR toolbox、Danish (Q)SAR Database、DEMETRA、TOPKAT、ChemProp等；

至少使用两种QSAR工具并在风险评估中使用QASR结果的低值。QSAR结果表明代谢物对某种水生生物急

性LC50/EC50小于10 mg/L或慢性NOEC小于1 mg/L时，开展该代谢物相应项目的试验是十分必要的； 

c）开展试验或通过公开文献获得代谢物对鱼、溞的急性毒性和对绿藻的毒性。原药数据表明对鱼、

溞、藻等试验生物的某一种为敏感种（比其他生物敏感100倍以上）时，可仅确定代谢物对敏感种的毒

性数据，但已有数据表明代谢物对其他物种的毒性与母体相当或高于母体时，在效应分析中使用该数据

是十分必要的； 

d）如代谢物对鱼、溞的急性毒性和对绿藻的毒性低于母体，且缺少代谢物对水生生物的慢性毒性

数据时，可假设代谢物对水生生物的慢性毒性与母体相当，使用母体的慢性生态毒性数据确定其慢性

PNEC； 

e）当代谢物对鱼类的急性毒性与母体相当或高于母体，且LC50小于10 mg/L时，开展试验或通过公

开文献获得该代谢物的鱼类早期生活阶段毒性；当代谢物对大型溞的急性毒性与母体相当或高于母体，

且EC50小于10 mg/L时，开展试验或通过公开文献获得该代谢物的大型溞繁殖毒性试验资料；当除草剂的

代谢物对绿藻的毒性与母体相当或高于母体，且EC50小于10 mg/L时，开展试验或通过公开文献获得该代

谢物的穗状狐尾藻或浮萍毒性； 



 
 

f）当已有代谢物对水生生物的急性或慢性生态毒性数据时，使用该数据；当代谢物使用母体毒性

数据或QSAR结果进行评估风险不可接受时，使用代谢物的毒性数据或开展高级阶段试验是十分必要的； 

g）对于不稳定的有效成分（原药24 h水解率大于90%），宜以稳定的代谢物代替母体开展慢性水生

生态毒性试验。如果母体没有慢性水生生态毒性数据且代谢物在水中稳定，开展代谢物的慢性毒性试验

是十分必要的； 

h）对于在水中稳定且正辛醇/水分配系数（log Pow）大于3的代谢物，首先用QSAR预测生物富集系

数（BCF），也可以考虑母体生物富集/生物蓄积试验或动物代谢试验中代谢物生物富集方面的信息。当

QSAR预测的BCF大于500时，开展代谢物的生物富集试验是十分必要的。 

5.1.4 关注代谢物的风险表征。按NY/T 2882.2开展关注代谢物对水生生态系统的风险表征。 

5.2 蜜蜂 

5.2.1 确定关注代谢物。原药对蜜蜂急性经口半致死剂量（LD50）小于 2 微克/蜂的农药，根据农药环

境代谢和植物代谢试验资料及公开文献资料，对所有代谢物进行评估分析，筛选关注代谢物： 

a）在花粉、雄蕊或花蜜的迁移试验（
14
C 标记）中大于 10%总残留放射性（TRR）且大于 0.01 

mg/kg 的代谢物为关注代谢物； 

b）缺少花粉、雄蕊或花蜜的迁移试验数据时，植物代谢试验中大于 10% TRR 且大于 0.01 mg/kg

的代谢物为关注代谢物； 

b）对于母体具有内吸性的种子处理剂、颗粒剂，土壤好氧代谢试验中的主要代谢物及试验结束时

大于 5%AR 且未出现减少趋势的代谢物也作为关注代谢物；对于用于水稻的，土壤厌氧代谢试验和水-

沉积物系统好氧代谢试验中的主要代谢物及试验结束时大于 5%AR 且未出现减少趋势的代谢物也作为关

注代谢物。但如资料表明代谢物无内吸性，或在施药方式为毒土法的植物代谢试验中小于 10% TRR 或

0.01 mg/kg，可不作为关注代谢物； 

c）已开展半田间或田间试验表明对蜜蜂的风险可接受，且根据试验设计判断试验已包含代谢物的

毒性效应时，不需进一步试验和评估； 

d）以下代谢物不作为关注代谢物，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试验和风险评估： 

1）CO2； 

2）无机物（重金属除外）； 

3）仅由C、H、N、O原子组成，C原子数不多于4个，且不含环氧、亚硝胺、腈等已知有毒性结

构的脂肪族化合物。 

5.2.2 关注代谢物的暴露分析按 NY/T 2882.4 进行，按公式（1）计算代谢物的施用量。 

5.2.3 关注代谢物的效应分析按 NY/T 2882.4 进行。可通过以下途径确定关注代谢物风险评估中使用

的毒性终点： 

a） 结构中已明确不包含毒性基团的代谢物，不需进一步试验和评估； 

b） 假定代谢物的毒性高于母体 10倍，开展风险评估，如风险可接受，不需进一步试验和评估；

风险不可接受的，开展试验确定代谢物对蜜蜂的急性经口毒性，并开展风险评估。 



 
 

5.2.4 关注代谢物的风险表征。按 NY/T 2882.4 开展关注代谢物对蜜蜂的风险表征。 

5.3 家蚕 

5.3.1 确定关注代谢物。直接用于桑树的农药，根据农药环境代谢和植物代谢试验资料及公开文献资

料，对所有代谢物进行评估分析，筛选关注代谢物： 

a）植物代谢试验中大于 10% TRR 且大于 0.01 mg/kg 的代谢物作为关注代谢物； 

b）对于母体具有内吸性的种子处理剂、颗粒剂，土壤好氧代谢试验中的主要代谢物及试验结束时

大于 5% AR 且未出现减少趋势的代谢物也作为关注代谢物。但如资料表明代谢物无内吸性，或在施药

方式为毒土法的植物代谢试验中小于 10% TRR 或 0.01 mg/kg，可不作为关注代谢物； 

c）以下代谢物不作为关注代谢物，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试验和风险评估： 

1）CO2； 

2）无机物（重金属除外）； 

3）仅由C、H、N、O原子组成，C原子数不多于4个，且不含环氧、亚硝胺、腈等已知有毒性结

构的脂肪族化合物。 

5.3.2 关注代谢物的暴露分析。根据桑叶残留试验确定关注代谢物在桑叶中的残留水平，以桑叶最终

残留的最大值作为 PEC。如果桑叶残留试验中缺乏关注代谢物的残留数据，采用植物代谢或土壤好氧

代谢试验中获得的母体与代谢物残留放射性的比例和母体的残留量估算关注代谢物的残留水平。 

5.3.3 关注代谢物的效应分析。按 NY/T 2882.5 计算关注代谢物对家蚕的 PNEC，可通过以下途径确定

关注代谢物风险评估中使用的毒性终点： 

a）假定代谢物的毒性高于母体 10 倍，开展风险评估，如风险可接受，不需进一步试验和评估； 

b）开展代谢物的家蚕急性毒性试验，开展风险评估，如风险可接受，不需进一步试验和评估； 

c）开展代谢物的家蚕慢性毒性试验，开展风险评估。 

5.3.4 关注代谢物的风险表征。按 NY/T 2882.5 开展关注代谢物对家蚕的风险表征。 

5.4 地下水 

5.4.1 确定关注代谢物。根据农药环境代谢试验资料及公开文献资料，对所有代谢物进行评估分析，

筛选关注代谢物： 

a）对于旱田作物，母体土壤好氧代谢试验、旱田田间消散试验中的主要代谢物及试验结束时大于

5%AR 且未出现减少趋势的代谢物为关注代谢物。当母体土壤好氧代谢 DT50大于 180 d（一级动力学模

型，20 ℃，按 NY/T 3150 计算）时，母体土壤表面光解试验的主要代谢物也作为关注代谢物； 

b）对于水稻等水田作物，母体土壤好氧代谢试验、土壤厌氧代谢试验、水-沉积物好氧代谢试

验、旱田田间消散试验、水体田间消散试验中的主要代谢物及试验结束时大于 5% AR 且未出现减少趋

势的代谢物为关注代谢物。当母体土壤好氧代谢、土壤厌氧代谢和水-沉积物好氧代谢 DT50均大于 180 

d（一级动力学模型，20 ℃，按 NY/T 3150 计算）时，母体水中光解试验和土壤表面光解试验的主要

代谢物也作为关注代谢物； 



 
 

c）有证据表明具有与母体相当的生物活性，或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或内分泌干扰的结构特

征，或具有较高毒性的代谢物为关注代谢物； 

d）以下代谢物不作为关注代谢物，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试验和风险评估： 

1）CO2； 

2）无机物（重金属除外）； 

3）仅由C、H、N、O原子组成，C原子数不多于4个，且不含环氧、亚硝胺、腈等已知有毒性结

构的脂肪族化合物。 

5.4.2 关注代谢物的暴露分析。根据农药的使用方法和环境归趋数据利用环境暴露模型按NY/T 2882.6

计算关注代谢物在地下水中的PEC，其中： 

a）当缺少代谢物土壤代谢速率、土壤吸附系数、水中溶解度等数据时，可使用默认值，也可采用

可靠的QSAR等非试验方法预测相关数据。确保代谢物涵盖在QSAR模型的应用域中对于QSAR的科学性和

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 

b）代谢物转化率按附录A确定； 

c）当农药母体或代谢物的土壤代谢或吸附与土壤 pH存在相关性（判定系数 R
2
大于 0.7）时，按

土壤 pH 将土壤代谢或土壤吸附数据分为酸性土壤和碱性土壤两组并分别运行环境暴露模型，也可选择

最糟糕情况运行环境暴露模型。 

5.4.3 关注代谢物的效应分析。按 NY/T XXXX 确定关注代谢物的每日允许摄入量（ADI）或安全阈值，

使用 ADI 或安全阈值按 NY/T 2882.6 计算关注代谢物的 PNEC。 

5.4.4 关注代谢物的风险表征。按 NY/T 2882.6 开展关注代谢物对地下水的风险表征，农药的风险商

值为农药母体与关注代谢物的风险商值之和。 

5.5 确定环境残留物定义 

5.5.1 环境风险评估残留物定义包含母体和所有关注代谢物。 

5.5.2 环境监测残留物定义包含母体和相关代谢物。 



 
 

A  
A  

附 录 A  

（规范性） 

确定代谢物转化率 

A.1 使用试验数据计算代谢物的转化率 

对于一级动力学模型（SFO），按公式（A.1）计算代谢物的转化率，也可在降解动力学评估时由

CAKE、KinGUII 等计算机软件计算得出。对于多组分一级动力学模型（FOMC）、平行双一级动力学模

型（DFOP），代谢物的转化率可在降解动力学评估时由 CAKE、KinGUII 等计算机软件迭代得出。 

𝑓𝑃−𝑀1 =
𝑘𝑃−𝑀1

𝑘𝑃−𝑀1+𝑘𝑃−𝑀2+⋯+𝑘𝑃−𝑀n+𝑘𝑃−𝑆
 …………………………………… (A.1) 

式中： 

fP-M1——代谢物 1 的转化率； 

kP-M1——农药母体代谢为 M1的代谢速率常数； 

kP-M2——农药母体代谢为 M2的代谢速率常数； 

kP-Mn——农药母体代谢为 Mn的代谢速率常数； 

kP-S——农药母体代谢为消失部分的代谢速率常数。 

A.2 环境暴露分析中代谢物转化率的使用 

环境代谢试验中，每个代谢物可计算出在多种土壤中的转化率，可按以下规则确定环境风险评估中

使用的转化率： 

a）使用默认值 1，但 1 mol 母体可代谢为多于 1 mol 该代谢物的情况除外； 

b）使用多种土壤中转化率的最大值； 

c）当明确转化率与土壤有机质含量、黏粒含量、pH等理化性质不相关时，使用多种土壤（包括转

化率为 0的土壤）中转化率的算数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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